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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 

吉林省农业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

整方案的通知 

吉政办发〔2004〕35 号 

各市州、县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厅委、各直属机构: 

  《吉林省农业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方案》已经省政府

批准,现予印发。 

二○○四年六月二日             

吉林省农业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方案 

  根据《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部分机构设置

的通知》(吉厅字〔2002〕14 号)和《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〈吉林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(吉办发
〔2004〕6 号),吉林省农业委员会主要职责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如下: 

  一、职责调整 

  (一)增加全省农村经济改革组织协调的有关职责。 

  (二)增加全省乡镇企业管理工作的职责。 

  二、内设机构调整 

  根据上述职责调整,设立调查研究室和乡镇企业管理处。 

  (一)调查研究室。 

  围绕省委、省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有关重大战略决策进行调查研究,提

出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及试点有关工作的建议;负责农业产业政策的调查研究,对



农业产业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;负责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

日常工作。 

  (二)乡镇企业管理处。 

  贯彻执行国家关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,研究拟订全省
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、规定、措施并组织实施;依法规范乡镇企业经营行为,

保护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;研究拟订全省乡镇企业发展战略、中长期规划和年度

计划;指导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和发展外向型经济;研究、分析乡镇企业发展中的

重大问题及经济运行情况,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;指导乡镇企业改革和企业经
营管理;引导乡镇企业的产业、产品结构调整;指导乡镇企业科技创新、推行质

量规范化管理;指导乡镇企业服务体系建设、教育培训等工作;负责乡镇企业统

计工作。 

  经上述调整,省农业委员会内设 17 个职能处(室),即:办公室、人事处、综

合处、农业处(吉林省农业产业化办公室)、政策法规处、农村经济管理处、市

场信息处、发展计划处(吉林省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)、财务处、对外经济处、

科技教育处、园艺特产处、农业机械化管理处、农垦处、乡镇企业管理处、调

查研究室和老干部处。 

  根据工作需要,园艺特产处、农业机械化管理处、农垦处、乡镇企业管理处

对外可以使用吉林省园艺特产局、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、吉林省农垦局、

吉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的名称和印章。 

  三、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调整 

  省农业委员会机关行政编制 88 名,待接收军转干部行政编制 8 名(另行下

达),省纪委(省监察厅)派驻省农业委员会纪检组(监察室)行政编制 4 名,机关离

退休干部工作人员行政编制 5 名,机关工勤人员事业编制 12 名。 

  领导职数:主任 1 名,副主任 5 名,纪检组长(监察专员)1 名;正副处长(主

任)40 名(含总经济师、总农艺师、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和监察室主任各 1

名)。 

  四、其他事项 

  省农业委员会与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(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)

在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的职责分工。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有关农村经济

改革工作,由省农业委员会承担;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有关农村经济改革

工作,由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(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)承担。 


